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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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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陈晓丽

本报讯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

于实施。然而，面对生效裁判文书，被执行人范某却

“没当回事儿”，拿到149万元拆迁款百般逃避执行。近

日，经申请执行人自诉，新昌县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

罪，判处范某有期徒刑1年4个月，与其前罪并罚，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5年4个月。

2016年11月，范某因家庭生活需要向吕先生借款

12万元，后吕先生多次催讨未果诉至法院。2017年8

月，新昌县法院判令范某归还吕先生借款本金12万元及

相应利息。

判决生效后，范某分文未还。2017年10月，吕先

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新昌县法院向范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

和报告财产令，但范某既不露面也不申报财产，而是百

般躲赖、电话拒接，想方设法逃避执行。

法院经调查发现，2017年10月，范某名下账户打

入一笔149万余元拆迁安置款，然范某拒绝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规定的义务，并于次日一次性全款转移至他人名

下，直接导致法院生效判决无法执行。

2018年5月，因范某拒不履行、逃避执行的行为情

节严重，在固定相应证据后，新昌县法院以范某涉嫌犯

拒不执行判决罪移送公安局立案侦查。

因超过2个月未收到公安机关立案通知，且有证据

证实范某已领到149万余元拆迁款，依据有关规定，吕

先生于2018年7月向新昌县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依

法追究范某拒执行为的刑事责任。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范某却失去音讯，下落不

明，法院布控亦无果。因刑事案件无被告人到庭无

法进行事实审查和判决，吕先生无奈向法院申请撤

回自诉。

2019年9月，范某因另案被公安机关抓获。这起尘

封了1年多的刑事自诉案件重新开了庭。

新昌县法院经两次公开开庭审理，认定范某对法院

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

拒不执行判决罪。被告人范某也当庭自愿认罪。法院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生效裁判文书如若得不到有效实施，无异于一纸空

文，不仅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实现，更会损害司

法公信力和法律权威。

根据最高院有关规定，对拒执罪的打击由单一公诉模

式到“公诉+自诉”并行的转变，意味着申请执行人可以积

极主动向法院申请追究被执行人的责任，切实加大了对失

信被执行人的刑事打击力度。

防止造假

山西省日前发布《关于切实

加强中小学生竞赛活动管理的

通知》，提出原则上不举办面向

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前儿童的竞

赛活动，坚决避免参赛项目明显

不符合学生认知能力现象的发

生，坚决防止由家长或其他人代

劳等参赛造假行为。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本报记者 胡宗昊 通讯员 楼斌 叶银健

本报讯 在高速公路上，不能随意停车，车

上的驾乘人员不得随意下车走动，这是常识，却仍

有人对此置若罔闻，将自己与他人置于危险之中。

9月5日8时许，正在高速上巡逻的杭州高

速交警三大队汪警官行至建德服务区出口处，发

现一辆打着双跳灯的大巴车停在加速车道的硬

路肩上，车后也未放置三角牌。汪警官上前询问

得知，该车从杭州开往新安江，刚驶出建德服务

区不久，司机徐师傅发现把乘客刘女士落在了服

务区内，便将车辆停在硬路肩上等待。

“这里哪能停车！随时有发生追尾和碰撞事

故的可能！大巴车和行人在匝道上多停留一秒，

就多一分危险。”汪警官当机立断，让大巴车开去

新安江出口等待，他赶去服务区把落下的乘客接

上再送过去。同时，高速交警对大巴车司机进行

了教育，并对司机未按规定在路肩上停车的违法

行为，处以罚款200元。

驾驶员李某比大巴车司机更胆大。9月5

日13时25分，监控人员通过监控发现，诸永高

速温州方向山枣隧道内一辆面包车缓缓地在超

车道上停了下来，车上跳下来两个人，竟在车道

上推起了车，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抱着孩童。在

他们推车的过程中，多辆车从边上呼啸而过，险

象环生。可能也意识到了危险，他们又安排车

上一女子站在车尾处，挥舞着黄色衣服，提醒后

方车辆。

此处是长下坡路段，

加上又处于隧道内，情况

十分危险！监控人员马上通知巡查车和高速交

警前往处置，并随即采取卡口措施。所幸卡口及

时，后方再无来车，面包车驾驶员等总算安全地

把车辆推出隧道。事后得知，从停车点到出洞

口，有将近1000米距离。

驾驶员李某告诉赶到现场的台州高速交警

四大队民警贺欣伟，车上坐着是他老婆、妹妹及

小孩。车子开进隧道后突然熄火，因为感觉停着

不安全，就想着和家人一起把车子推出隧道。“你

这简直是拿生命开玩笑！”针对李某的行为，贺欣

伟严厉批评并处罚。

“一般情况下，隧道内每两公里会设置一处

紧急停车港湾，如果车辆尚可移动，则应将事故

车辆紧急停放在港湾。车辆不能移动的话，应当

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贺欣伟说。

高速交警提醒：
高速公路上车速较快，切勿随意停车；车辆

如果在高速路或隧道内发生故障或轻微事故，一

定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以防二次事故。

借条约定：月利率2%
法官释法：超出上限了

见习记者 潘悦 通讯员 长法

本报讯 不久前，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出台。日前，长兴

县法院适用这一新规审结了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原告同意将借条约定的月利率2%

（即年利率24%）调整为年利率15.4%来计算

借款利息，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2019年5月，徐某向张某借款5万元，并

出具借条一份，约定借期1年，利息按月利率

2%计算。借款到期后，徐某未按约支付本

息，于是张某诉至法院。

2020年8月 24日，长兴县法院太湖法

庭组织原、被告进行庭前调解。经法官主持

调解，张某同意徐某分期归还借款本金。但

对借款利息，张某坚持要求徐某按月利率2%

支付。

承办法官告知，根据新修订出台的《规

定》，2020年8月20日起，民间借贷的法律保

护上限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

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

大约在年利率15.4%左右。也就是说，张某

提出的按月利率2%（年利率 24%）支付利息

的诉讼请求超出了法律保护范围。

在法官的释法下，张某表示愿意遵照法

律规定，同意徐某按照15.4%利率计付利息。

拿到149万拆迁款却不还12万执行款
申请人提起刑事自诉，被执行人获刑

隧道里车出事故，三个人抱娃推车
高速交警：“这是拿生命开玩笑”


